

授  权  委  托  书
委托人：
受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电话：
受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电话：      
现委托上列受托人在委托人与开封家盟置业有限公司预重整一案中，作为委托人代理人。
一、代理权限为：
1、 代为办理申报债权
2、 代为确认债权金额或提出债权异议
3、 代为行使债权人权利（包括参加债权人会议、行使表决权）
4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代理期限为：
本委托书的代理期限，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，至本案破产程序依法终结之日止。破产程序终结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、裁定终止重整程序、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等情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附：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
